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

院 发【2019】4 号

关于成立法律诊所教育中心的决定

院内各单位：

经 2019 年 9 月 23 日院务会议讨论，决定成立法律诊所教育中心，

聘任胡雪梅为法律诊所教育中心主任，聘期两年。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

2019 年 9月 23 日


